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357T/2010-00302
	分类：
	综合业务、应急管理;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成文日期：
	2010年08月02日

	标题：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完善和落实工作的通知（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０〕９２号）

	发文字号：
	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０〕９２号
	发布日期：
	2010年08月02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应急预案
完善和落实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０〕９２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当前，我省防洪抢险救灾工作正处在关键时刻。为有效防范和有力应对更严峻的汛情和灾情，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完善和落实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充分做好各项预案的完善和落实工作
　　应急预案是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为迅速、有效、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制定的方案，用以规范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恢复重建的应对程序和规范，明确 “谁来做、怎样做、做什么”。各级政府、各部门要依据 《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把应急预案完善和落实放在突发事件预防应对工作的重要位置，坚持预案先行，充分发挥应急预案在预防和应对工作中的基础作用，全面履行预案规定，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完善和运用应急预案，为有序有效开展防汛抗洪抢险救灾提供重要保证。

　　二、强化预案实施和落实，依法依规做好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
　　（一）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目前，省和一些地方已经启动了相关应急预案及响应机制。要严格依据预案明确的各级防汛指挥部及其办公室、成员单位的职责，处理好各级防汛指挥部与同级人民政府、指挥部与有关成员单位以及上下级指挥部之间的关系，确保应急指挥系统有序、有效运转。各级防汛指挥部在上级防汛指挥部和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组织指挥本地区的防汛工作。发现重大灾情、险情时，各级防汛指挥部要及时向同级政府和上级防汛部门报告。

　　（二）严格落实预防和预警机制。预案规定的气象、水文等部门，要加强监测和预报。当预报即将发生严重水灾时，当地防汛指挥部应提早预警，通知有关区域和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准备。当江河发生洪水时，有关部门要按照规定时限和要求及时报告。要充分做好预防预警行动的思想、组织、工程、预案以及支持保障系统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提高应急响应的快速和有效性。按照灾害严重程度，做好分级响应。应急响应涉及到多个部门的，预案规定的牵头部门和有关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及时采取联动应急措施。对跨区域水害，各级防汛指挥部在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防汛指挥部的同时，应及时向受影响地区的防汛指挥部通报情况。

　　（四）规范信息报送和处理。汛情、险情、灾情等防汛信息实行分级上报，归口处理，同级共享。信息报送应快速、准确、翔实，重要信息应立即上报。

　　（五）加强应急保障。要全面检查落实预案规定的通信、应急支援与装备、电力、交通运输、医疗、治安、物资与资金等各项保障措施。

　　三、全面梳理检查，及时完善各类预案
　　各地、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立即组织对防汛及相关各类预案的梳理和检查，全面掌握预案体系现状，对现有预案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进行评估。在评估的基础上，根据预防与应对工作的实际需要和情势变化，抓紧细化完善。切实做到预防与应对工作组织领导机构及其职责明确、预防与预警要求明确、信息报告标准明确、应急响应和处置措施明确。要根据突发事件关联性特点，做好各类预案的有机衔接，完善响应工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不断增强预案的适用性、科学性和操作性，使其真正体现响应流程和行动方案的特点。

　　四、加强工作指导，推进基层应急预案建设
　　基层处在灾害预防和应对的最前沿，预案建设至关重要。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当地易发灾害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指导，推进街道 （乡镇）、社区 （村委会）、大中小学校、幼儿园和各类企事业单位预案的完善和落实。

　　五、发挥应急预案预防和应对的双重作用，全面提高应对灾害能力
　　要把完善、落实各类应急预案与应急科普宣教工作结合起来，集中开展一次以防汛为主题的相关应急预案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依法依规依据预案组织指挥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各级专业部门对应急预案的执行能力，提高广大群众自救互救的避险能力。要从实际出发，有计划地开展群众参与度高、应急联动性强、效果明显的应急预案演练，全面检验应急流程，不断修订和完善预案，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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